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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對軍人提出彈劾案時，應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。至

軍人之過犯，除上述彈劾案外，其懲罰仍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行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，掌理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訴訟之審判及

公務員之懲戒，憲法第七十七條定明文。司法院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，

為公務員懲戒之主管機關，此觀司法院組織法第七條規定甚明。

彈劾權在採取三權分立之民主國家，係議會代表人民對政府高級

官員之違法或失職，實施民主監督之制度。我國憲法第九十條、第九十

七條第二項、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條規定之監察院彈劾權，其範圍較

廣。而憲法除就總統、副總統之彈劾程序定有明文外，對於一般彈劾案

之審議，並未就文職或武職公務員作不同之規定。因此，監察院如就軍

人之違法或失職行為成立彈劾案時，自應將該彈劾案連同證據，移送公

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，方符憲法第七十七條之意旨。監察法第八條及公

務員懲戒法第十八條，即係依此意旨所為之規定。

至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過犯，不涉及刑事範圍者，除彈劾案成立

者外，為維護軍事指揮權與賞罰權之合一，確保統帥權及軍令之貫徹

執行，其懲罰仍應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行之。

釋字第二六三號解釋（79.7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，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

擄人者，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，概以死刑為法定刑，立法甚嚴，惟

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，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，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

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，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，復

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，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，

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意圖勒贖而擄人者，處死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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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」。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，其第二條

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之規定，則旨在提高意圖勒贖

而擄人罪之刑度，期能遏阻此種犯罪，維護治安，使社會大眾免於遭受

擄人勒贖之恐懼。此項規定，不分犯罪之情況及其結果如何，概以死刑

為法定刑，立法甚嚴，有導致情法失平之虞，宜在立法上兼顧人民權利

及刑事政策妥為檢討。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，上述擄人勒贖案件，

仍適用刑法總則及刑法分則第一百六十七條、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

規定。裁判時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，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

刑規定之適用，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，亦得減輕其刑，足以避

免過嚴之刑罰。是上開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，尚難

謂與憲法牴觸。

釋字第二六四號解釋（79.7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七十條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，不得為增加

支出之提議」，旨在防止政府預算膨脹，致增人民之負擔。立法院第八

十四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：「請行政院在本（七十九）年度再加發

半個月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，以激勵士氣，其預算再行追加」，係就

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，與上述憲法規定牴觸，自不生效力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規定，行政院應提出預算案，由立法院議決之，旨在劃分

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決權，使行政院在編製政府預算時能兼顧全國財

政、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需要，並為謀求政府用度合理，避免

浪費起見，委由代表人民之立法院議決之，以發揮其監督政府財政之

功能。為貫徹上述意旨，憲法第七十條明文規定：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

所提預算案，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」，以防止政府預算膨脹，致增人

民之負擔。立法院第八十四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：「請行政院在本

（七十九）年度再加發半個月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，以激勵士氣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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